
 

 

宜蘭秋季運動派對－國運盃羽球交流賽同意書 

一、 宗旨：藉由舉辦兒童羽球賽啟發學齡兒童對專項運動之興趣，並藉由交流賽事增進兒童羽

球同好間彼此情誼，達到交流之目的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宜蘭縣政府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宜蘭國民運動中心、臺灣運動休閒教育協會 

四、 交流賽時間：112 年 09 月 16 日至 112 年 09 月 17 日 

五、 交流賽地點：宜蘭國民運動中心（宜蘭市公園路 66 號） 

六、 報名日期：112 年 08 月 18 日起至 112 年 09 月 07 日 

七、 報名及繳費方式： 

⚫ 線上報名、臨櫃報名（皆委由宜蘭國民運動中心線上系統、現場臨櫃統一辦理） 

八、 報名費：完賽及填寫問券後即贈精美小禮一份 

 單打 雙打（含混雙、親子） 

老友回娘家 
$100 元整 / 人 $200 元整 / 組 

※參賽者曾於今年度報名過宜蘭國民運動中心課程者皆計算在內。 

新朋友 $150 元整 / 人 $250 元整 / 組 

⚫ 報名需於三天內繳費，逾期未繳交報名費用者視同未報名。 

⚫ 無故棄權者亦不退費，敬請見諒 

九、 交流賽用球：由大會提供相關用球 

十、 交流賽分組： 

各組別招收上限 

組別 
男子單打 女子單打 男子雙人 女子雙人 

上限 開賽 上限 開賽 上限 開賽 上限 開賽 

國小中年級組 

(三、四年級) 
16 人 8 人 16 人 8 人 8 組 4 組 8 組 4 組 

國小高年級組 

(五、六年級) 
16 人 8 人 16 人 8 人 8 組 4 組 8 組 4 組 

趣味組招收上限 

組別 上限 開賽  

親子雙打組 4 組 2 組 限搭配直系血親，如父母及祖父母 

混合雙打組 8 組 4 組 中、高年級可混齡 



 

 

十一、 交流賽辦法 

⚫ 交流賽順序視參賽組（隊、人）數多寡決定，賽事皆採單淘賽制。 

⚫ 主辦單位因交流賽需要，有權調整交流賽時間與場地，球員不得異議。 

⚫ 交流賽如遇天災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可由主辦單位延後交流賽日期，並於主辦單位之

粉專、現場公告為主。 

⚫ 參賽者需於賽是當日出示含有照片證件檢錄（如學生證、身分證、健保卡）及備妥

完成簽署同意書(簽名處為本份規章最下方)以利現場核對身份。 

⚫ 各組別交流賽皆採 21 分計算，11 分時交換場地，先得 21 分者為勝，20 平分不加

分。 

⚫ 空點處理一律視為棄權，除特殊情況，如中途受傷無法繼續者不在此限，其餘任一

選手缺席皆視同棄權。 

⚫ 參賽選手逾時 5 分鐘未出場者，視為棄權。 

⚫ 參賽人員需自行評估自身健康狀況斟酌參與比賽，如有慢性疾病或重大疾病參賽者

(如心臟病、心血管疾病、氣喘等)報名參賽需自行負責賽事期間可能之身體健康狀

況。 

⚫ 參賽前詳閱以上說明，報名參賽者視為同意本交流賽規定。 

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正補充之。 

十二、 比賽獎勵：各組別（除親子取前二名）取前三名頒發獎牌、獎狀、精緻禮品一份 

十三、 各組比賽排程 

組別 日期 時間 備註 

中年級單打(男) 

09/16(六) 18:00-21:30 

實際賽程將於報名

截止後排定公布 

中年級單打(女) 

中年級雙打(男) 

中年級雙打(女) 

親子雙打 

混合雙打 

高年級單打(男) 

09/17(日) 14:00-18:00 
高年級單打(女) 

高年級雙打(男) 

高年級雙打(女) 

十四、 若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另行公佈實施公告之。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詳閱上述說明並同意遵守本次大會規定。 

 

 

 
  


